
附件 3：

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

河源市科学技术局：

根据《河源市科学技术局关于报送 2024 年省科技支撑

“百千万工程”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材料的通知》，我单位通过

河源市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云平台申报了 项目。我

单位承诺提交的全部申报材料（包括纸质材料）真实有效，

符合申报通知及项目指南有关要求。

如我单位有不履行上述承诺或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经核

实后，河源市科学技术局有权追回项目经费，我单位愿意承

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特此承诺。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 单位（盖章）

单位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 年 月 日


